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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1.1. 本政策 (「本政策」) 所载条文旨在确保顺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顺丰房

托」）的基金单位持有人 (「基金单位持有人」)，包括个人及机构基金单位
持有人，及在适当情况下包括一般投资人士，均可适时取得全面、相同及容易
理解的顺丰房托及其附属公司（统称「顺丰房托集团」）资料。有关资料包括
顺丰房托集团的财务表现、战略目标及计划、重大发展、管治及风险概况，一
方面使基金单位持有人可在知情情况下行使权力，另一方面也让基金单位持有
人及投资人士与顺丰房托集团加强沟通。   

 
 
2. 总体政策  
 
2.1. 顺丰房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房托管理人」）（作为顺丰房托的管理人）的

董事会（「董事会」）将持续与基金单位持有人及投资人士保持对话，并会定
期检讨本政策以确保其成效。 

 
2.2. 顺丰房托向基金单位持有人及投资人士发布讯息的主要渠道为：顺丰房托的财

务报告（中期及年度报告）、周年大会（「周年大会」）及其他可能召开的基
金单位持有人大会，及所有已提交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
的披露资料以及发布于顺丰房托网站（www.sf-reit.com）的公司通讯及其他公
司刊物。  

 
(「公司通讯」指顺丰房托已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其任何证券持有人士参照或
采取行动的任何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中期
报告、会议通告、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 

 
 
3. 传讯途径  
 

公司网站 
 
3.1. 顺丰房托网站设有「投资者关系」专页。 
 
3.2. 房托管理人 发放予 联交所的顺 丰房托 资料会发布 于联交 所网站

（www.hkexnews.hk），亦会随即发布于顺丰房托网站（www.sf-reit.com）。
有关资料包括公告、财务报告、业绩公告、通函、基金单位持有人大会通告及
其他公司通讯。  

 
3.3. 房托管理人刊发关于顺丰房托集团的新闻稿（如有）会发布于顺丰房托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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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单位持有人大会  
 

3.4. 顺丰房托的周年大会为董事会与基金单位持有人提供沟通机会，故房托管理
人视此为重要的活动。 

 
3.5. 我们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参加顺丰房托的周年大会或其他基金单位持有人大

会，如未能出席，可委派代表代其出席并于会上投票。  
 
3.6. 董事会成员，尤其是董事会主席或董事会辖下各委员会的主席、房托管理人的

行政总裁（「行政总裁」）、合适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外聘核数师的代表均应
出席顺丰房托的周年大会回答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提问。  

 
与投资人士的沟通  
 

3.7. 房托管理人会适时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分析员简报会及/
或单对单会议、本地及国际巡回推介会、小组汇报及投资人士讨论论坛，以促
进顺丰房托与投资人士的沟通及了解。 
 

3.8. 如董事及雇员与投资者、分析员、传媒或其他外界相关人士联络接触或沟通对
话，均须遵守载于房托管理人的公司通讯政策的规定。  

 
 
4. 基金单位持有人查询  
 
4.1. 有关企业管治或其他提交至董事会及/或顺丰房托的事宜之查询或报告，应交

由行政总裁(或由行政总裁指定处理此类查询的其他高级员工)予以回应。惟
房托管理人一般不会处理匿名查询。 
 

4.2. 关于基金单位持有人对于其持有的基金单位或基金单位转让或登记及/或股息
单等方面的问题，应就该等问题向房托管理人的公司秘书或顺丰房托的基金单
位登记处提出。 
 

4.3. 顺丰房托的网站于「联系我们」的网页载有顺丰房托的指定电邮地址，以供基
金单位持有人及投资人士提出任何有关顺丰房托集团的查询。  

 
 
5. 基金单位持有人私隐  
 
5.1. 顺丰房托及房托管理人明白保障基金单位持有人私隐的重要性，除法例另有

规定者外，不会在未经基金单位持有人同意下擅自披露基金单位持有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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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纳及修订  
 
6.1. 董事会已采纳本政策。投资委员会须监督及审阅本政策，并应向董事会就可能

需要的任何变更提出建议，以供其审批。 
 
 
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批准采纳 
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更新 


